政府参事工作条例（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了规范政府参事工作，加强政府参事管理，保障政府参事依法履行职责，发挥政府参事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咨询国是、统战联谊、民主监督作用，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政府参事工作是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方面，是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体现。
第三条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较大的市人民政府设立的参事室是主管本级政府参事工作的机构。上级政府参事室负责指导下级政府参事室的业务工作。
第四条  政府参事实行聘任制。国务院参事由国务院总理聘任，地方政府参事由地方政府首长聘任。

第5条  政府参事应当主要从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

士中选聘，也可以从中共党员专家学者中选聘。

确因工作需要，政府参事可以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海外华侨中的社会知名人士中选聘。

第六条  政府参事的首聘年龄一般不低于55周岁、不高于65周岁。政府参事任职最高年龄不得超过70周岁。

第七条  政府参事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二）道德高尚、学识渊博、阅历丰富，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社会知名度；
（三）具有较强的参政咨询能力；

（四）具备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第八条  政府参事的选聘应当遵守下列程序：

（一）政府领导、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向参事室推荐政府参事人选；

（二）参事室依照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政府参事任职条件，商有关部门确定考察对象并进行考察；

（三）参事室根据考察情况，商有关部门确定政府参事拟聘人选，呈报本级政府审定；
（四）政府首长签发聘书。

第九条  政府参事每届任期5年；确因工作需要、符合本条例第七条规定条件的，可以续聘。

第十条  政府参事受聘期间不办理退休手续，工龄连续计算，享受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同职级在岗人员同等待遇。
第十一条  政府参事因故不能履行职责的，应当及时予以解聘。

第十二条  政府参事在任期内可以向参事室申请离任，由参事室报请本级政府审查批准。
第十三条  政府参事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围绕政府中心工作开展调查研究，建言献策；

（二）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

（三）对重要法律法规草案、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其他重要文件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建议；

（四）了解、反映社情民意；

（五）参加爱国统一战线工作；

（六）承担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十四条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较大的市人民政府聘任的参事可以直接向本级政府领导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向本级和下级政府有关部门、单位了解情况；按照有关规定旁听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列席本级人民政协有关会议。

第十五条  政府参事应当以参事工作为主业。

政府参事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应当客观公正、实事求是。  

第十六条  政府参事是政府工作人员，应当遵守工作纪律，保守国家秘密；遵守廉政规定，不得利用政府参事身份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十七条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应当为本级政府参事工作提供经费保障，为参事依法履行职责提供便利条件。
第十八条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科学民主决策的需要安排本级政府参事参政咨询的重点任务，定期向参事通报重要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采取座谈会、论证会等形式直接听取参事的意见和建议。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较大的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下级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配合参事工作，为其依法履行职责提供便利条件；及时办理政府参事建议，并向参事室反馈办理情况。
第十九条  参事室负责对参事的组织管理和服务。

参事室应当组织参事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开展调查研究；呈报参事建议和调研报告，跟踪了解参事建议落实情况；组织参事开展同外国政府咨询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为参事依法履行职责提供保障和服务；对参事履行职责情况实行必要的考核，并向其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反馈。

第二十条  政府参事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应当为政府参事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按照有关规定落实政府参事的相关待遇。
第二十一条  政府参事的人事关系和编制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政府参事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者从事与参事身份不符的活动、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由参事室报请政府予以解聘。
第二十三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参事管理工作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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